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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1月 9日至 10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审查议定书的现况和实施情况 
 

  关于国家报告的报告 

  关于议定书第 10条第 2款(b)项所指的国家报告和 
第 4条通用电子模版的协调员提交* 1 

  增编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国家报告指南草案 

  导言 

1.  《禁止或限止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
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议定书(第五号议定书)承
认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严重的冲突后人道主义问题，试图采取一般性的冲突后

补救措施，以便将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产生、影响和危害减至最小。 

2.  根据《公约》第五条第 3 款，第五号议定书在二十个国家按照《公约》第四
条第 3 或第 4 款的规定通知愿受该议定书约束之日后六个月，于 2006 年 11 月
12日生效。 

3.  2007年 11月 5日举行的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决定，依据第 10条
第 2 款(b)项，建立一个第五号议定书数据库，收存酌情就执行第五号议定书的

  

 * 迟交，秘书处收到后立即处理。 

 1 根据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最后文件 (CCW/P.V/ 
CONF/2008/12)第 46 段(d)所载的有关决定，议定书第 10 条第 2 款(b)项所指的国家报告和第 4
条通用电子模版，由斯洛伐克的亨里克·马库斯先生负责协调有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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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项提交的初次国家报告、对国家报告的年度或即时更新和/或总览式封面
页。第五号议定书数据库应由《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秘书处维护，一般可供缔约

方、非缔约国和公众等所有各方访问。有关国家可限制对敏感资料的准入，只可

将这类资料提供给缔约方。鼓励非议定书缔约国也自愿为数据库提供国家报告。

国家报告及其年度更新应纳入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最后文件

(CCW/P.V/CONF/2007/1)第 25 段中列明的问题。这些问题载于经缔约方第一次
会议批准的报告表格，而表格则载于该会议最后文件附件六。 

4.  本“第五号议定书国家报告指南”草案的目的是： 

(a) 以建议的形式提供便利的工具，激励和协助缔约方编写和提交国家报
告，从而履行其在第五号议定书相关条款之下的法律义务； 

(b) 提高报告的质量，改进实质性内容，以便使报告成为履行第五号议定
书、尤其是履行其国际合作和援助条款的综合、实用工具。 

5.  本“第五号议定书国家报告指南”草案无特殊法律地位。指南草案系作为与
每个报告表格所载问题相关的问题核对单2。建议缔约方利用本指南草案作为工

具，以便履行其在第五号议定书之下的报告义务。 

6.  本指南草案旨在说明提供具体信息的程度，就国家报告应包括的内容提出建
议，以协助缔约方将报告标准化。 

7.  本指南可根据各国情况进行调整。可在国家一级对指南进行审查，并根据缔

约方的具体要求加以完善。鼓励缔约方在利用指南方面共享经验。 

8.  还鼓励缔约方向国家一级所有相关组织和个人告知本指南的存在。 

  

 2 问题核对单的内容在文本中均以黑体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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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第五号议定书第 10 条第 2 款(b)项和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的 
决定提交报告时使用的表格 

注释(缔约方第一次会议 2007年 11月 5日第 2次全体会议通过)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国家联络点(组织，电话，传真，电邮)： 

负责编写报告以及能够提供说明资料的个人/组织的详细情况。 

 

提交日期： 
向《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秘书处送交报告的日期。初次报告应于议定书

对缔约方生效后 180天提交。年度更新应在每年 3月 31日前提交。 

(年  月  日) 

 

这些资料可提供给其他有关方面和相关组织 
 
    可以 
 
    不可以 
 
    部部部部，只部只只只只各各： 
 

A       B       C       D       E        F       G       H       I   
 
根据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的相关决定(CCW/P.V/CONF/2007/1, 第 24段)，有关国家可限制对

敏感资料的准入，只可将这类资料提供给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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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 为执行议定书第 3条(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清除、排除或销毁)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3条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说明报告国是否控制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领土。 

2.  如果控制上述领土： 

• 如果已知并相关，说明造成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的原因，如： 
• 残留未爆炸弹药。 
• 来自哪次武装冲突。 
• 来自试验场。 
• 被遗弃的爆炸性弹药。 

•  提供污染程度的详情。 

• 说明受影响地带的地理位置(地理坐标)。 
• 说明造成污染的弹药类型。 
• 如果已知及可能，指出或说明人道主义危害(战争遗留爆炸物可能对平民群体造成的影
响等)。 

•  如果适用以及可能，说明为履行第3条的责任所采取的步骤： 

• 说明采取哪些步骤，调查和评估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威胁。 
• 说明采取哪些步骤，在标示、清除、排除或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评估和确定需求和实

际工作的重点。 
• 说明采取哪些步骤，标示和清除受污染区域并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 
• 为评估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威胁制定时间表，并确定标示、清除、排除或销毁战争遗留

爆炸物工作的优先次序。 
• 说明采取哪些步骤调动资源，执行第 3条要求的活动。 
• 介绍正在进行的消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所导致风险的项目。 
• 说明执行第 3条时使用的标准，包括《国际排雷行动标准》等国际标准。 
• 明确负责协调和实施标示及清除活动的主体(国际或私营机构、政府组织、军事部门、警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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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进行标示及清除作业的资金来源： 

• 用于标示与清除的预算分配。 
•  迄今为止使用的资金数额。 

•  预计清除受污染区域所需资金数额。 
•  为调动(国际、国内)第三方资金采取的步骤。 

3.  说明战争遗留爆炸物是否发生于议定书生效之后，因报告国在(当前)不属于其控制下领土上的武装

冲突活动而产生。如果为上述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说明在武装冲突结束后以双边方式或通过共同商

定的第三方提供了哪些种类的援助(技术、资金、物资、实物或人员)，以便利标示、清除、排除或销毁

战争遗留爆炸物。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 提供资料，说明过去和/或正在进行的清除作业情况。 
• 列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或提供人员的组织。 
• 列出标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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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 为执行议定书第 4条(资料的记录、保存和提供)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4条及技术附件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说明报告国要求记录、保存和提供资料的法律或规定。如可能，在附件中提供这类法律或规定的

文本。 

2.  说明除第4条通用电子模版以外，报告国是否建立了国家数据库，按照地点记录弹药的使用情况、

弹药的类型以及对未爆炸弹药的估计/报告。 

• 如建立国家数据库，说明： 
• 数据库的情况(电子或书面形式) 
• 数据库包含的信息种类。 

• 如未建立国家数据库，说明报告国就第 4条通用电子模版采取了何种行动，例如： 
• 将第 4条通用电子模版纳入军事条例和指示等。 
• 对第 4条通用电子模版进行调整，以便在国家一级使用。 

3.  说明以下工作的责任者： 

• 记录资料。 
• 汇编和提供资料。 

4.  说明是否酌情向相关主管部门以及驻守各地的指战员和士兵适时通报国家数据库或第4条通用电子

模版的情况。 

• 说明向指战员和士兵解释国家数据库/模版的目的/优势以及讲述其实际使用方法的方案、课程

等。说明： 

• 负责任的主管部门是否意识到，根据第五号议定书第 4条第 1款记录、保存以及在可能的情况

下提供技术附件第一部分所列资料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 它们是否能够区分这一义务及以下事实，即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立即向控制受影响区域
的当事方提供信息的义务以不损害其正当安全利益为限(第 4条第 2款)。 

5.  说明是否已经在出现预计的情况以及在发生第五号议定书第4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时使用了国家数
据库/第4条通用电子模版。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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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 为执行议定书第 5条(保护平民群体、平民个体和民用物体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危害和影响的其

他预防措施)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5条及技术附件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明确为保护平民群体采取的措施，如： 

• 标示、树立围栏和监视受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的区域。 

• 使用的警示牌，以及警示牌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2.  向平民提出警告、进行风险教育和提供其他信息的详细情况，如： 

• 确保为受污染区域的平民以及可能穿越受污染区域的平民(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警示和风

险教育的步骤和资源。 

• 提供警示的方式(广播、电视、研讨会、学校讲座、简报等)。 

• 为平民群体提供的教育或培训活动。 

• 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情况(这类教育是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还是临时安排)。 

• 启动和开展警示和风险教育活动的时间，以及这类活动是否仍在进行中。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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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 为执行议定书第 6条(保护人道主义特派团和组织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6条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报告是否有人道主义组织提出援助请求。 

如果有组织提出援助请求，列出组织的名称。 

2.  说明为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援助的形式(提供援助的一般事例)，如： 
• 介绍受影响区域以及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类型。 

• 提供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区域的地图，并标明安全通道。 

• 护送人道主义组织穿过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区域。 

• 安全通道放行。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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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 为执行议定书第 7条(在处理现存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提供援助)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7条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说明报告国是否在处理现存(指议定书生效之前存在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 

2.  说明提供哪种类型的援助。 
• 具体说明援助的领域(即标示、清除、排除、销毁、风险教育、对受害者的照顾、受害者的康

复以及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人员的培训等等)。 

• 具体说明援助的类型(即经济、物资、人力资源、技术、提供技术设备及其他)。 

3.  在适当情况下，列出为每个国家提供援助的详细情况。 

4.  说明报告国是否请求提供援助。 

5.  具体说明请求提供哪种类型的援助(可根据要求提供援助请求副本，或将援助请求副本附于报告
之后)。 

6.  明确说明报告国能否提供资料，以说明该国能够提供的资源情况(资金、爆炸物处理队、技术设备
等等)。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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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F 为执行议定书第 8条(合作与援助)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8条及技术附件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说明报告国在议定书生效之后是否就战争遗留爆炸物提供以下方面的援助： 
• 标示和清除作业。 

• 排除或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 

• 对平民的风险教育。 

• 受害者援助。 

• 对参与上述工作的人员的培训。 
• 指出援助的数量及时间。 

2.  具体说明通过哪些组织提供援助，如： 
• 通过联合国系统(说明具体机构/部门)。 

• 通过国际、区域或国家组织或机构。 

• 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及其国际联合会。 

• 通过非政府组织。 

• 通过双边协定或其他形式的双边合作。 

3.  说明是否通过参加联合行动或与其他组织合作的形式提供援助。 
• 如果是这种情况，具体说明合作的组织或联合行动的情况。 

4.  在适当情况下，提供资料说明对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的照顾、受害者的康复以及融入社会和
经济生活的情况，如： 

• 为以下活动提供的援助： 

• 收集与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相关数据的活动。 
• 与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相关的需求评估活动。 
• 确保制定法律和政策框架，包括制定受害者援助国家计划的活动。 

• 通过(例如：联合国系统、相关国际、区域或国家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家红十字会和

红新月会及其国际联合会、非政府组织或以双边方式)提供援助。 

• 指定受害者援助国家联络点。 

• 为受害者援助分配和调动资源的步骤。 

• 吸纳受害者及其代表参与决策及提供援助的步骤。 

• 为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方针及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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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告向联合国系统的联合国信托基金以及向其他相关基金捐款的情况。 
• 具体列举向哪些基金捐款。 

• 指出捐款的数额和目的。 

6.  提供资料，说明参加交流为执行议定书所需的设备、物资和科学技术信息(而不是武器技术)的
情况，如： 

• 交流的设备、物资或信息的种类。 

7.  在适当的情况下，说明为相关排雷行动数据库提供资料的情况，如： 
• 提供信息的数据库。 

• 数据所涉时间。 

•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如：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手段与技术、专家名单、专家机构和清除、风

险教育、为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国家联络点、关于相关战争遗留爆炸物类型的技

术资料)。 

8.   说明接受援助的报告国是否参加提供援助方案。 
• 说明参加的方案或组织，以及接受哪种类型的援助。 

9.  说明报告国是否向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和组织或向其他国家提交援助请求。如果提交了援助
请求，请具体说明： 

• 是否请求资金或技术援助。 

• 请求是否包括在标示、设置围栏、清除或排除、销毁、风险教育培训方面的援助及/或受害者

援助请求。 

• 就报告国所知，请求是否转达给其他缔约方、相关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在适当情况下，提供其他资料： 
• 特别说明为执行缔约方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受害者援助行动方案》采取了哪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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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为执行议定书第 9条(一般性预防措施)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9条及技术附件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说明执行第五号议定书技术附件第3部分的情况。 
2.  说明是否将这类做法纳入国家法律或规定。 

• 列举相关法律和规定。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提供其他资料，例如： 
• 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将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进行培训时的战争遗留爆炸物减至最少。 

• 采取哪些措施，提高用于生产的爆炸性弹药的可靠性，或尽可能采购可靠性最高的爆炸性 

弹药。 



CCW/P.V/CONF/2009/4/Add.1 

GE.09-64358 13 

 
表格 H 为执行议定书第 11条(遵守)而采取的步骤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执行第 11条的规定而采取的步骤： 

1.  提供资料，说明武装部队和有关机构或部门发布的指令和作业程序，以及按照第五号议定书有
关规定为人员提供培训的情况。 

2.  提供资料，说明为解决在第五号议定书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上产生的问题而通过双边方式、通过
联合国秘书长或通过其他适当国际程序与其他缔约方进行磋商及合作的情况。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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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I 其他相关事项 
 

缔约方： 报告国国名 

 
报告期：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何其他相关资料： 

1.  在适当情况下，提供有关负责执行第五号议定书不同条款的国家联络点或部门/机构/组织的 
详细情况。 

2.  关于散发第五号议定书的补充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说明为国家报告收集数据等情况。 

 

     
 


